广东省中科化灌工程与材料院士工作站
研发项目申报指南
一  设立宗旨
为保证广东省中科化灌工程与材料院士工作站（以下简称为工作站）的建设按计划顺利开展，落实“以项目为核心”的运营管理模式，根据广东省科技厅批准的院士工作站合同书的要求，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二  支持方向

1 珠江三角洲软土综合性研究及处理对策
2 城市岩溶处理技术
3 边坡治理

4 灌浆试验物理模型和灌浆机理
5 滨海与城市混凝土的表面防护材料

6 污染土壤治理技术
7 绿色环保功能性工程材料
三 申报要求

1. 本研发项目申报面向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滨海和城市岩土工程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教师及研究生。
2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及研究基础。
3 项目申报书的内容、指标必须明确客观，严禁各种夸大和作假行为。项目如获得立项要确保申报书和合同书的内容、指标的一致性。
　四 实施方式
采取邀请申报和自由申报二种形式。申报人从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的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项目申报书模板，填写完毕后，电子版发送至yuansgzz@163.com，纸质材料一式二份送到或邮寄到指定地址。由工作站技术委员会进行评审，工作站站务委员会批准予以立项。签订项目合同任务书，由工作站承担单位——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按批准的项目经费拨付给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立项项目由工作站站务委员会组织项目实施、中期检查、经费使用监管及项目验收等。
五 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
六  资助形式和额度
采取事前资助方式；资助额度视申请项目情况而定。
七 申报时间

     申报不受时间限制，根据个人情况可随时提出申请。要求申请时同时提供申报书的电子版和纸质材料。

八、申报回复

一般情况下，工作站收到相关申报材料后，在三个月内给予申请人答复。

九、 注意事项

凡是获得工作站资助立项的项目，发表论文时均应注明“广东省产学研基金项目：广东省中科化灌工程与材料院士工作站（2013B090400024）”。

十、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元龙
联系电话：020-85231397/13503001664
纸质材料报送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兴科路368号化灌办公楼（邮政编码：510650）


